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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我区义务教育学校
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全面提高义务
教育质量，根据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文
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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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

建立健全议事决策制度

4

5

6

加强学校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

伍建设

落实党务工作队伍激励保障

措施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一、党建管理



8.提升科学管理能力

9.完善内部机构组织规则

7.严格执行教育法律法规

11.抓好开学和期末工作

12.坚持工作例会制度

10.规范学校管理过程
15.规范进校书刊管理

14.抓好档案资料管理

13.健全民主管理制度

16.规范教育移动应用进校管理

二、行政管理

17.加强校长自我管理



18.建立健全控辍保学工作机制

19.提升学生道德品质

20.满足需要关注学生的需求

21.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22.增强学生身体素质

三、学生管理

23.提升学生美育素养

24.提升学生劳动素养



25.加强教职工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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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教师培训

  26.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

保障教师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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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教师教育

教学能力

四、教职工管理



严格招生入学管理

严格执行课程方案
和课程标准

实施以学生发展为本
的教学

完善适合学生发展的
课程

五、教育教学管理



加强作业和考试管理

帮助学生学会学习

加强教育教学研究

落实教学工作检查



40.开展以生活技能为
     基础的安全健康教
     育

41.抓好安全防范工作

42.加强学校卫生管理
     与健康教育

39.建设安全卫生的学
     校基础设施

38.建立健全安全工作
     机构和工作制度

六、安全管理



47
维护校园良好

秩序

46
规范室内布置

45
加强校园文化

建设

43
合理配置校园

设施

44 做好校园绿化

美观工作

七、校园管理



八、财务资产管理

48.完善财务管理 
       体制

49.加强预算管理

  
50.加强收支管理

51.做好绩效管理

52.规范物品采购

53.健全财物登记

         制度

54.加强设备设施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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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家校社新型关系 建立健全家校社

协同育人机制

加强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

九、家校社协同育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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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评价管理


